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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4 學校辦理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主題執行情況表 (公、私校 三月、十月填寫)   

學年度/學期 活動主題 活動類別 

活動日期 

活動方式 

本校參與人數 

活動場次 

本校參與人次 

具體成效 備註 
起 迄 

教師 學生 其他 
男 女 

男 女 男 女 男 女 

填表說明 (表 7-4) ： 

1. 學年度/學期 

歷史資料 

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填寫期間。 

 三月填寫為 114學年度上學期，即 114年 8月 1日至 115年 1月 31日資料； 

 十月填寫為 114學年度下學期，即 115年 2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資料。 

2. 活動主題 

 「活動主題」之內容請學校自行認定，並依實際狀況填寫。 

  例如：人權教育、勞動法制、反毒教育、消費者教育、防治電腦犯罪…等。 

  例如：創造思考、照顧服務、婦女教育、防制檳榔、性別教育、藝術教育、媒體素養、禮儀教育、生命教育、反詐

騙校園宣導工作…等。 

  例如：反盜版、反盜錄之宣導、購置合法資訊軟體、專業採認…等。【115年 03月因應「台評會」需求刪除欄位】 

3. 活動類別 

 請依下拉選單，選擇適合的活動類別項目：生活教育、生命教育、安全教育、能源教育、藝術教育、民主法治教育、

智慧財產權保護理念、性別平等教育、菸害防治理念、提升學生游泳能力、其他。 
【 100 年 3 月因應「教育部技職司」需求新增「提升學生游泳能力」項目】 

 「活動類別」請學校依活動主題及活動內容自行認定適合的類別。【 98年 10月因應「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」需求新增此欄位】 

4. 活動日期(起)  請填寫該活動的舉辦日期起始日。(yyyy/mm/dd，例如：2006/10/10) 【115年 03 月因應「台評會」需求刪除欄位】 

5. 活動日期(迄) 

 請填寫該活動的舉辦日期結束日。(yyyy/mm/dd，例如：2006/10/15) 

 請依活動結束日期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。[學校提問經與評鑑專案確認，102 年 10月增加說明] 
(若已填報過之活動，則請勿重覆填報，101 學年度下學期起統一依「活動結束日期」落於填報區間內為填報基準)  
【115年 03月因應「台評會」需求刪除欄位】 

6. 活動方式  請簡述說明。例如：課程、演講…等。【115 年 03 月因應「台評會」需求刪除欄位】 

7. 本校參與人數 

 請填寫本校參與該活動之教師、學生及其他所有參與人數。(請勿重覆填寫) 

 「專任教師」欄位更名為「教師」。【100 年 3 月因應「評鑑專案」需求更改欄位名稱】 

 特殊專班人數請勿計入，但可於「具體成效」欄位以文字簡述說明。 
【100 年 3 月因應學校填表問題，「評鑑專案」新增填表說明】【103 年 3 月填寫 102 學年度上學期，因應教育部需求依男/女分別蒐集。】 

【115年 03月因應「台評會」需求刪除欄位】 

8. 活動場次 
 請依「活動類別」填報辦理活動場次。 

 若同場活動同時符合 2個活動類別，請分 2筆填報。【 115 年 03 月因應「台灣評鑑協會」需求新增此欄位】 

9. 本校參與人次  請填寫本校所有參與該活動之男女人次(包含教師、學生及其他身分)。【 115 年 03 月因應「台灣評鑑協會」需求修改此欄位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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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具體成效 
 請以文字簡述說明參與該活動之實際人數(包含校外人士)及活動概況，以 100字為限。 

【100 年 3月因應「評鑑專案」需求修改欄位定義】 

 若「本校參與人數」欄位已填報本校參與人數，本欄位仍需填寫實際參與人數。【100 年 3月因應「評鑑專案」需求修改欄位定義】 

備註 

 「活動日期」欄位填寫方式，改為以區間日期填寫。【97 年 10 月因應「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」增修】 

 本表以「活動主題」為填寫主體，以活動主題符合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活動為填寫基準，若有 4個活動之主題符合

填寫基準，即可填寫 4筆。【100 年 3 月因應學校填表問題，「評鑑專案」新增填表說明】 

 本表以「活動類別」為填寫主體，以活動類別符合各項社會關切教育之活動為填寫基準，若有 4個活動之類別符合

填寫基準，即可填寫 4筆。【115 年 03月因應「台灣評鑑協會」需求修改填寫基準】 

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提供予「評鑑專案」，該小組將依資料做後續的認定或加值應用。 

 96年 10月新增匯入功能。 

 


